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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间：2013 年 9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地点：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 52 号立人科技园 A座六层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张斌 

会议议程： 

一、向大会宣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股份总数。 

二、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三、对下列议案进行审议： 

（一）关于投资设立北京广誉远医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的议案； 

（二）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 

（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五、大会议案表决。 

六、表决结果统计。 

七、宣布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 

八、大会律师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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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料一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所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二、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每一股份有相等的表决权。 

三、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个人股东由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投票。 

四、投票人对会议所审议事项，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可以投同意票、不同

意票或弃权票。 

五、投票人填写表决票后，在同一票箱投票，由会议工作人员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分

别计票，一次宣布结果。 

六、收回的表决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表决票，表决有效；收回的表决票多于发出的

表决票，表决无效，应重新进行表决。 

七、会议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的表决，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其他审议事项的表决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八、会议表决和选举设监票人 3 名，其中 2 名为股东代表，1 名为监事。监票人由

会议在正式代表中推荐产生，监票人对表决全过程进行监督。计票工作人员由会务组指

定，在监票人领导下进行工作。 

九、计票工作结束后，由监票人代表向会议宣布表决结果。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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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料二 

关于投资设立北京广誉远医药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的议案 

报告人：杨红飞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通过几年的努力，公司终于在 2012 年度基本解决了困扰公司发展的金融债务、对

外担保等历史遗留问题，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腾飞。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将以中兴广

誉远国药公司、创新传承广誉远国药文化、造福人民健康事业为使命，将打造养生精品

中药、打造经典国药事业单元，打造高尚养生酒和其他健康养生产品事业单元，打造优

秀普药事业单元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为此，公司积极推进“百城千店”计划，联

合全国各地在资金、资源、运营等方面有一定优势的合作伙伴，通过资本的纽带，在全

国各地建立广誉远的国医馆和国药堂等。本次公司将在北京、山西、河南、河北、内蒙

古五地与合作伙伴分别投资设立北京广誉远医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堂

有限公司、河南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河北广誉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内蒙古广誉

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资设立北京广誉远医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 

（一）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段勇山 

性别：男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南中环街200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近三年一直从事于电力设备行业，任太原市迪沃特电力技

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段勇山无控制的企业。 

3、与公司相关关系的说明 

段勇山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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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 

（1）北京广誉远医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2）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2、经营范围：药品、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及预包装食品等（以登记机关

依法核准的最终确定）的销售。 

3、注册资本：600万元 

4、出资方式及比例： 

 北京 山西 

股东名称 北京广誉远 段勇山 北京广誉远 段勇山 

出资额（万元） 306 294 306 294 

出资比例 51% 49% 51% 49%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5、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新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由交易对方

担任；经理由交易对方推荐，财务负责人及出纳由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广誉远”）推荐担任。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段勇山 

2、签约日期：2013年8月23日 

3、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北京广誉远医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2）住所：分别为北京市、山西太原市 

（3）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4）公司经营期限：30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 

4、公司经营范围及经销区域 

（1）经营范围为药品、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及预包装食品等（以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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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依法核准的最终确定）的销售。 

（2）公司对山西广誉远相关产品的经销区域仅限于北京市、山西省，甲方应提供

相关产品资质文件，同时依托山西广誉远做好公司的相关配套经营服务。 

5、股权结构及股权比例 

两公司注册资本均为600万元，甲乙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单一公司出资为：甲

方出资30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乙方出资29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6、出资时间 

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缴足全部出资，经注册会计师验资并出具

验资证明。 

7、收益分配 

双方一致同意税后利润在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

和任意公积金后，扣除对公司管理团队的奖励后，按照出资比例享有收益。 

8、甲方承诺 

（1）不再自己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精品中药项目在山北京

市、山西省的经销，应将本协议约定产品品类及规格和后续产品交由合作公司在合法区

域内进行唯一经营。 

（2）双方合作满3年后，在满足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如乙方愿意出售部分股权，甲

方愿意受让乙方所持有的公司19%股权，给予乙方保持30%的股权。回购部分的股权

收益参照前三年度的利润平均数按照标准市盈率8—12倍给予作价，股权转让事宜

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在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后，经营权依然交付给乙方来执行。  

9、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

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0、争议的处理 

（1）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

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各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1、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各方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履行相应审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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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后生效。 

二、投资设立河南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 

（一）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李利轩 

性别：男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福彩路2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近三年一直从事于医药保健行业。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李利轩无控制的企业。 

3、与公司相关关系的说明 

李利轩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南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2、经营范围：药品、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及预包装食品等（以登记机关

依法核准的最终确定）的销售。 

3、注册资本：600万元 

4、出资方式：北京广誉远与李利轩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北京广誉远出资30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李利轩出资29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5、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新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由交易对方

担任；经理由交易对方推荐，财务负责人及出纳由北京广誉远推荐担任。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李利轩 

2、签约日期：2013年8月23日 

3、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河南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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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所：河南郑州市 

（3）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4）公司经营期限：30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 

4、公司经营范围及经销区域 

（1）经营范围为药品、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及预包装食品等（以登记机

关依法核准的最终确定）的销售。 

（2）公司对山西广誉远相关产品的经销区域仅限于河南省，甲方应提供相关产品

资质文件，同时依托山西广誉远做好公司的相关配套经营服务。 

5、股权结构及股权比例 

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甲乙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甲方出资306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51%；乙方出资29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6、出资时间 

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缴足全部出资，经注册会计师验资并出具

验资证明。 

7、收益分配 

双方一致同意税后利润在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

和任意公积金后，扣除对公司管理团队的奖励后，按照出资比例享有收益。 

8、甲方承诺 

（1）不再自己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精品中药项目在河南省

的经销，应将本协议约定产品品类及规格和后续产品交由合作公司在合法区域内进行唯

一经营。 

（2）双方合作满3年后，在满足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如乙方愿意出售部分股权，甲

方愿意受让乙方所持有的公司19%股权，给予乙方保持30%的股权。回购部分的股权

收益参照前三年度的利润平均数按照标准市盈率8—12倍给予作价，股权转让事宜

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在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后，经营权依然交付给乙方来执行。 

9、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

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0、争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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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

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各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1、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各方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履行相应审批程

序后生效。 

三、投资设立河北广誉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石家庄正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石家庄正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奥医药”） 

住所：石家庄市桥东区胜利北街156号 

法定代表人：秦松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时间：2012年2月29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医药技术开发；化妆品、保健食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公司股东：王琳持股51%、秦松持股34%、朱重霄持股15%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正奥医药成立于2012年2月，主要从事医药技术、保健食品的技术开发，发展状况

良好。 

（3）与公司相关关系的说明 

正奥医药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万元） 股东权益（万元） 

2012年末 1246.84 775.40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12年 1672.60 113.08 

 

2、郭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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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郭瑞波 

性别：男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北合街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近三年一直从事于建筑铝材行业。 

（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郭瑞波无控制的企业。 

（3）与公司相关关系的说明 

郭瑞波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北广誉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2、经营范围：药品、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及预包装食品等（以登记机关

依法核准的最终确定）的销售。 

3、注册资本：600万元 

4、出资方式：北京广誉远与交易对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北京广誉远出资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正奥医药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郭瑞波出资1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 

5、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新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由正奥医药

担任；经理由交易对方推荐，财务负责人及出纳由北京广誉远推荐担任。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石家庄正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郭瑞波 

2、签约日期：2013年8月23日 

3、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河北广誉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2）住所：石家庄市桥东区胜利北街1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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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4）公司经营期限：30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 

4、公司经营范围及经销区域 

（1）经营范围为药品、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及预包装食品等（以登记机

关依法核准的最终确定）的销售。 

（2）公司对山西广誉远相关产品的经销区域仅限于河北省、天津市，甲方应提供

相关产品资质文件，同时依托山西广誉远做好公司的相关配套经营服务。 

5、股权结构及股权比例 

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甲、乙、丙三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甲方出资3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50%；乙方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丙方出资15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25%。 

6、出资时间 

甲乙丙三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缴足全部出资，经注册会计师验资并出

具验资证明。 

7、收益分配 

三方一致同意税后利润在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

和任意公积金后，扣除对公司管理团队的奖励后，按照出资比例享有收益。 

8、甲方承诺 

（1）不再自己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精品中药项目在河北省、

天津市的经销，应将本协议约定产品品类及规格和后续产品交由合作公司在合法区域内

进行唯一经营。 

（2）三方合作满3年后，在满足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如乙丙两方愿意出售部分股权，

甲方愿意分别受让乙丙两方所持有的公司10%股权，给予乙丙两方各保持15%的股

权。回购部分的股权收益参照前三年度的利润平均数按照标准市盈率8—12倍给予

作价，股权转让事宜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在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后，经营权依然交

付给乙丙两方来执行。 

9、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

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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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争议的处理 

（1）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

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各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1、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各方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履行相应审批程

序后生效。 

四、投资设立内蒙古广誉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一）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包头市鑫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大成”） 

住所：包头市昆区白云北路35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胜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9年4月14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公司股东：王文胜持股50%、张国良持股50%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鑫大成主要业务为土地、房屋的开发与经营、城市基础建设和公共配套设施的开发

等，2009年以来先后开发了金地大厦、阳光翠景、土右物流园和阳光名都等，经营状况

良好。 

3、与公司相关关系的说明 

鑫大成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万元） 股东权益（万元） 

2012年末 9481 7446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12年 29812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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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广誉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2、经营范围：药品、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及预包装食品等（以登记机关

依法核准的最终确定）的销售。 

3、注册资本：600万元 

4、出资方式：北京广誉远与鑫大成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北京广誉远出资30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鑫大成出资29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5、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新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由交易对方

担任；经理由交易对方推荐，财务负责人及出纳由北京广誉远推荐担任。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包头市鑫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签约日期：2013年8月23日 

3、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广誉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2）住所：包头市 

（3）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4）公司经营期限：30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 

4、公司经营范围及经销区域 

（1）经营范围为药品、保健品及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及预包装食品等（以登记机

关依法核准的最终确定）的销售。 

（2）公司对山西广誉远相关产品的经销区域仅限于内蒙古自治区，甲方应提供相

关产品资质文件，同时依托山西广誉远做好公司的相关配套经营服务。 

5、股权结构及股权比例 

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甲乙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中甲方出资306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51%；乙方出资29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6、出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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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缴足全部出资，经注册会计师验资并出具

验资证明。 

7、收益分配 

双方一致同意税后利润在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

和任意公积金后，扣除对公司管理团队的奖励后，按照出资比例享有收益。 

8、甲方承诺 

（1）不再自己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精品中药项目在内蒙古

自治区的经销，应将本协议约定产品品类及规格和后续产品交由合作公司在合法区域内

进行唯一经营。 

（2）双方合作满3年后，在满足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如乙方愿意出售部分股权，甲

方愿意受让乙方所持有的公司19%股权，给予乙方保持30%的股权。回购部分的股权

收益参照前三年度的利润平均数按照标准市盈率8—12倍给予作价，股权转让事宜

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在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后，经营权依然交付给乙方来执行。  

9、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

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0、争议的处理 

（1）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

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各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1、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各方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履行相应审批程

序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推进公司精品中药战略的实施，公司积极推进“百城千店”计划，拟通过联合全

国各地在资金、资源、运营等方面有一定优势的合作伙伴，通过资本的纽带，在全国各

地建立广誉远的国医馆和国药堂等。本次在北京、山西、河南、河北（天津）、内蒙等

地投资设立广誉远国药堂等公司，将进一步促进公司 “百城千店”计划的实施步伐，

提升公司精品中药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带动传统中药销售额的增长。本次投资有利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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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投资设立的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审议。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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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料三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 

报告人：傅淑红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扩大西部业务、开拓西藏自治区药品经营的市场，公司拟与关联人张斌共

同投资设立拉萨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方及投资协议主体基本情况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张斌为公司董事，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张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近三年一直从事于医药行业，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拉萨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 

（三）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不含疫苗）的销售（以工商部门核准的范围为准）。 

（四）注册资本：500万元。 

（五）出资方式：现金方式出资，其中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80%，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张斌出资

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 

（六）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新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

代表人；公司设经理一名，财务负责人一名。经理、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按照《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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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程序聘任和解聘。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协议各方 

甲方：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乙方：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张斌 

2、签约日期：2013 年 8 月 23 日 

3、公司概况 

（1）申请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拉萨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3）注册资本：500 万元 

（4）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5）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不含疫苗）的销售（以工商部门核准的范围为准）。 

4、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1）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80%； 

（2）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75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15%； 

（3）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25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5%； 

5、出资期限 

甲、乙、丙三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公司的出资，三

方需于出资行为完成之日起十日内，委托有合法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以

确认各方对公司的投资额及持股比例，并由公司向各方出具出资证明。 

6、公司的组织机构 

（1）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会。 

（2）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3）公司设监事 1 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4）执行董事、监事的职责与权利由公司的《公司章程》详细规定； 

（5）公司设经理一名，财务负责人一名。经理、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按照《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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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规定和程序聘任和解聘。 

7、费用承担 

    为成立公司而需付出的成本费，由上述三方当事人共同承担，也可由一方当事人先

行垫付。公司成立后，该项成本费用列入公司设立费中，公司设立不成时，有关设立公

司的成本费用由上述三方当事人按投资比例承担； 

8、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

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9、争议的处理 

（1）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

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各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合同的效力 

本协议各方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履行相应审批程

序后生效。 

（二）履约能力 

根据三方的协议安排以及对张斌财务状况的了解，张斌有能力完成本次出资。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促进公司医药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优化供应链结构，扩大市场业务范围，加快资

金周转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决定在拉萨设立该公司。本

次交易完成后，新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将带

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审议。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http://www.xfkyw.cn/
http://www.xfkyw.cn/
http://www.xfkyw.cn/


                                                              广誉远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19 - 

会议资料四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报告人：郑延莉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进一步防止和杜绝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行为的发生，保护公司、股东

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一、原章程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

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

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

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

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不得无偿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以

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向

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

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股东或者实

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不得无正当理由放弃对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债权或承担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的债务。公司与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

产的交易，应严格按照本章程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现修改为：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

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

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

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不得无偿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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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向

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

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股东或者实

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不得无正当理由放弃对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债权或承担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的债务。公司与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

产的交易，应严格按照本章程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公司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原则上应当以现金清偿。公

司建立对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一旦发现任何股东侵占公司资金的，应

立即通过司法途径冻结相关股东的股份，并责令其在不超过六十天的期限内以现金偿还

所占用的资金。对在限期内不能以现金清偿侵占资金的，公司应通过变现其股权偿还侵

占资金。 

二、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

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  

（一）对外投资 

1、风险投资（① 法律、法规允许的对流通股票、期货、期权、外汇及投资基金等

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② 法律、法规允许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运用资金总额累

计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单项风险投资运用资金不得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2、非风险投资，在法律、法规及本章程允许的范围内，董事会可以运用公司资产

对本条规定的风险投资以外的项目进行投资，资金总额累计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五，单项非风险投资运用资金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百分之十五。 

（二）收购出售资产 

董事会用于收购或出售资产的交易金额累计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百分之二十五。 

（三）资产抵押产 

由于公司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向银行借款，董事会可以运用累计净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资产进行抵押，但该权利的行使，不得与本章程第四十



                                                              广誉远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21 - 

一条及第七十七条（四）项规定冲突。公司对外抵押担保的，按本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

（四）项规定执行。 

（四）对外担保 

单笔担保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十，且担保总额（含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本章程第四十一条及第七十

七条（四）项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五）委托理财 

公司董事会委托理财所运用的公司资金总额累计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百分之五。 

（六）关联交易 

董事会有权决定的关联交易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权限执行。 

董事会在上述规定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的权限范围内，须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

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一条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董事会对外投资、购买/出售资产、资

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 

（一）对外投资 

1、投资对象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50%以下。 

2、投资对象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的 10%以上 50%以下，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3、投资对象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 10%以上 50%以下，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4、投资金额（含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50%

以下，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5、投资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50%以下，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投资等风险投资事项，法律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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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有特殊规定的，适用特殊规定。 

（二）购买或出售资产 

连续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以上 30%以下

的事项。 

（三）资产抵押 

一年内累计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但未达到 50%，且绝对金额未超过

3000 万元的资产抵押。以资产抵押对外提供担保的，按本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四）

项规定执行。 

（四）对外担保 

单笔担保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且担保总额（含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本章程第四十一条及第七十七条（四）

项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五）委托理财 

公司董事会委托理财所运用的公司资金总额一年内累计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 

（六）关联交易 

董事会有权决定的关联交易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权限执行。 

（七）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规定需要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外的，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的交易（交易认定及金额计算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执行，本章程做特别规定的交易除外）：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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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超过 100 万元。 

以上指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计算，涉及的数据若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计算。 

董事会在上述规定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的权限范围内，须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

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三、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

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具有单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5%的银行借款（授信额度）权

限； 

（八）具有单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的资产处置（出售、收购、置

换、清理）、对外投资权限； 

（九）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

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批准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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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批准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的购买、出售资产事项； 

（九）批准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的对外投资； 

（十）批准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的委托理财、资产抵押、借款融资。 

（十一）批准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的其他交易。 

（十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审议。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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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料五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1 

关于投资设立北京广誉远医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五家

公司的议案 
   

2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注：请在同意/弃权/反对相应栏内打√。                                        

 

投票人： 

 

时  间： 

 

 

 

 

 


